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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制定目的与依据
为系统、科学、规范地开展学生心理健康服务工作，促进学生积极心理品质和健全人格的发展，构建安全、信任、专业的心理支持环境，依据教育部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》及通辽市第五中学办学宗旨与学生发展实际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适用范围
本制度适用于通辽市第五中学全体在校学生。个体心理辅导指一对一的心理咨询与支持；团体心理辅导指在教师引导下，通过团体互动进行的有主题、有目标的成长性活动。

第三条 工作原则
发展性原则：面向全体，重在预防与发展，提升学生心理素养。
保密性原则：对辅导内容严格保密，除涉及自我伤害、伤害他人或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外，未经学生本人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露。
自愿性原则：学生参与个体或团体辅导均基于自愿。
专业性原则：辅导工作由具备资质的专业人员开展，遵循专业伦理，定期接受督导。

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人员职责
第四条 管理机构
学生发展指导中心是学校心理辅导工作的管理部门，负责本制度的执行、监督与改进。

第五条 人员构成与资质
专职心理教师：须持有心理学或相关专业本科及以上学历，并取得国家心理咨询师或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师资格证。
兼职心理教师：须经过系统心理学培训，并由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考核认定。

第六条 心理辅导教师职责
个体辅导：为学生提供定期、守时的个体心理咨询服务。
团体辅导：每学期至少设计并带领2个不同主题的团体心理辅导小组。
档案管理：为每位接受辅导的学生建立并更新电子心理档案，做到“一生一档”，规范管理。
危机干预：作为学校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组核心成员，负责识别、预警与初步干预。
宣传与研究：组织开展心理健康宣传月、心理讲座等活动，并参与校本心育研究。

第三章 个体心理辅导工作细则
第七条 服务流程
预约：学生通过课下与老师预约、班主任转介、心理委员转达或直接至中心预约。
初访接待：心理教师进行首次接待，了解基本问题，建立辅导关系，告知相关权利与保密原则。
辅导过程：
每次辅导时长一般为40-50分钟。
辅导教师需制定辅导计划，并做好详细的《个体心理辅导记录表》。
结案与评估：辅导目标达成或学生决定结束，需进行结案评估，并归档。

第八条 保密与例外
严格保密辅导内容。但在以下情况存在时，保密原则例外：
学生有明确的自杀、自伤计划或行为。
学生有明确的伤害他人的计划或行为。
涉及法律法规要求的报告情况（如虐待儿童）。
突破保密前，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首先与学生进行沟通。

第九条 转介机制
对于有严重心理障碍或精神疾病疑似症状的学生，心理教师在征得学生及监护人同意后，应启动转介程序，提供至通辽市精神卫生中心等专业医疗机构的转介建议与资源支持。

第四章 团体心理辅导工作细则
第十条 团体类型
发展性团体：如学业压力管理、人际交往技能、情绪调节等。
主题性团体：如新生适应、生涯规划、考试焦虑应对等。

第十一条 工作流程
方案设计：辅导教师需在每学期初提交《团体心理辅导活动方案》，包括团体目标、理论依据、活动计划与评估方式。
成员招募与筛选：通过海报、班会等形式公开招募，辅导教师需对报名者进行入组访谈，确保其适合团体目标。
团体契约：首次活动需与成员共同制定并签署《团体契约》，明确团体规范、权利与义务。
活动实施：团体规模一般为8-12人，每周1次，每次50分钟。辅导教师需记录每次活动的《团体辅导过程记录》。
效果评估：通过前后测问卷、成员反馈、教师观察等多维度进行评估，并撰写《团体辅导总结报告》。

第五章 心理危机预防与干预
第十二条 预防体系
建立“班级心理委员—班主任—学生发展指导中心”三级预警体系，定期开展学生心理状态摸排。

第十三条 干预流程
识别与报告：任何教职工发现学生处于心理危机状态，须立即报告学生发展指导中心。
初步评估：心理教师接到报告后，应在24小时内完成对当事人的危机风险评估。
启动预案：根据评估结果，启动相应级别的《校园心理危机干预预案》，并通知班主任、家长及学校相关部门。

第六章 保障措施
第十四条 资源保障
学校应确保心理辅导所需的专项经费、符合专业标准的个体辅导室、团体辅导室及必要的心理测评工具与软件。

第七章 附则
第十五条 本制度由学生发展指导中心负责解释与修订。
第十八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此前相关规定凡与本制度不一致的，以本制度为准。


第八章 附件
《个体心理辅导记录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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